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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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訴，被告(即陳訴人)於民國(下同)95年間涉強盜等案，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下稱臺南市警局)第二分局(下稱第二分局)偵辦時，僅以單一相片提供證人指認，又指認前未由指認人先陳述犯嫌特徵，且指認過程僅使被告一人穿戴囚服戒具等疑似暗示誘導情事。本案雖經檢察官起訴、最高法院判決定讞(96年度台上字第3757號、98年度台上字第104號)，惟指認程序疑有重大明顯瑕疵。究本案實情為何及有無人員涉違法失職致人民權利遭受侵害有調查釐清之必要，爰立案調查。
為利於瞭解陳訴人所涉案件及該案件偵審結果，爰以大事記呈現如下：
	日期
	事件

	 95/01/03
	陳訴人於當日14時10分許涉嫌於臺南市北區成功路504巷侵入郭姓被害人住宅竊取其皮包後逃逸，於當日15時30分許在中西區友愛街349號(太子大飯店坐落位置)前為第二分局員警攔檢盤查，發現其持有被害人失竊之行動電話。經詢據陳訴人坦承犯行不諱，供稱係一時貪念而竊取皮包，並將皮包內手機、現金新臺幣(下同)900元據為己用，涉犯竊盜罪嫌。

	 95/01/27
	被害人王姓女大學生(下稱王女)於當日0時30分許在臺南市中西區郡緯街被不明男子搶走現金900元，於當日12時5分至第二分局長樂派出所報案。

	 95/01/29
	被害人徐姓女子(下稱徐女)於當日17時許在臺南市中西區成功路401號(臺南蔡虱目魚店)用餐，於入店內拿調味料時將皮包交付其未成年女兒保管，聽其女兒說有一名年約30歲的男子已經躲在附近看我們很久，趁大人不在搶走放在其女兒座位後方的皮包騎機車逃逸，於當日18時10分至第二分局長樂派出所報案。

	 95/02/07
 
	陳訴人於當日18時30分許，涉嫌於臺南市南區灣裡路282巷侵入林姓被害人住宅後在客廳翻找財物，為鄰居發現報警，經臺南市警局第六分局(下稱第六分局)灣裡派出所員警抵達後當場查獲逮捕。經詢據陳訴人否認上開犯行，辯稱係為找朋友卻找錯地方，惟證人指證歷歷，陳訴人因涉犯竊盜未遂罪嫌移由第六分局偵查隊續辦。

	 95/02/08
	第六分局偵查隊將陳訴人所涉竊盜未遂案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偵辦。

	 95/02/08
 15:57
	第二分局偵查隊通知王女前來指認當天搶奪其財物之嫌犯，警方提供陳訴人個人之前科照片供王女指認，其表示是此人無誤。

	 95/02/09
	陳訴人因95年2月7日所涉竊盜未遂案遭羈押於臺南看守所。

	 95/02/10
 14:50
	第二分局偵查隊派員至陳訴人位於原臺南縣仁德鄉的住處搜索發現被害人所陳述嫌犯當時穿著之黑色高領風衣夾克及米黃色長褲並予以扣押。

	 95/02/10
 16:24
	第二分局偵查隊至臺南看守所借提被羈押之陳訴人，安排6人(其中1人為陳訴人，其餘5人為警務人員)排成一列供王女指認2次，皆確認陳訴人為嫌犯無誤。

	 95/02/10
 16:36
	第二分局偵查隊詢問陳訴人並製作調查筆錄，其否認於95年1月27日0時30分強盜王女財物，表示當時在家裡睡覺。

	 95/02/10
 19:03
	第二分局偵查隊安排6人(其中1人為陳訴人，其餘5人為警務人員)排成一列供徐女的小女兒莊姓妹妹指認2次，皆確認陳訴人為嫌犯無誤。

	 95/02/10
 19:10
	第二分局偵查隊安排6人(其中1人為陳訴人，其餘5人為警務人員)排成一列供徐女的大女兒莊姓姊姊指認2次，皆確認陳訴人為嫌犯無誤。

	 95/02/10
 20:10
	第二分局偵查隊詢問陳訴人是否於95年1月29日17時許搶奪徐女交付其女兒莊姓姊妹保管之皮包，其表示不是他犯的案。

	 95/03/15
	第二分局將陳訴人所涉強盜及搶奪2案移送臺南地檢署偵辦。

	 95/04/04
 10:25
	臺南地檢署檢察官訊問陳訴人，其表示被害人王女及徐女2案都不是其所為，認為是警方誤導被害人指訴，且卷內監視器翻拍照片內的機車，根本看不出是其所為。

	 95/04/04
 15:33
	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傳訊莊姓姊妹作證，經帶至該署指認室指認，皆表示陳訴人為搶奪皮包之人。

	 95/04/14
 14:24
	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傳訊王女作證，經帶至該署指認室指認，表示陳訴人為強盜其900元財物之人。檢察官訊問陳訴人是否認罪，其表示絕對沒有，從卷內證據根本無法證明其犯下強盜犯行。

	 95/05/18
	臺南地檢署檢察官認為陳訴人涉犯刑法第325條第1項之普通搶奪罪及第330條第1項之強盜罪，對其提起公訴。

	 96/02/09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95年度訴字第948號刑事判決主文：陳訴人犯攜帶凶器強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10年；又犯搶奪罪，累犯，處有期徒刑1年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1年4月。

	 96/05/17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下稱臺南高分院)96年度上訴字第391號刑事判決主文：原判決撤銷；陳訴人犯強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6年；又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搶奪罪，累犯，處有期徒刑1年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

	 96/07/11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757號刑事判決主文：原判決關於強盜部分撤銷，發回臺南高分院；其他上訴駁回(指搶奪罪部分)。

	 96/10/23
	臺南高分院96年度上更(一)字第307號刑事判決主文：上訴(指不服臺南地院95年度訴字第948號判決)駁回。

	 97/01/17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61號刑事判決主文：原判決撤銷(指強盜罪部分)，發回臺南高分院。

	 97/04/24
	臺南高分院97年度上更(二)字第63號刑事判決主文：原判決關於強盜部分撤銷；陳訴人被訴強盜部分無罪。

	 97/08/22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4047號刑事判決主文：原判決撤銷(指強盜罪部分)，發回臺南高分院。

	 97/09/25
	臺南高分院97年度重上更(三)字第291號刑事判決主文：上訴(指不服臺南地院95年度訴字第948號判決)駁回。

	 98/01/09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號刑事判決主文：上訴(指不服臺南高分院97年度重上更(三)字第291號判決)駁回。【至此強盜罪部分三審定讞】

	107/04/18
	臺南高分院107年度聲再字第27號刑事裁定主文：再審及調查證據之聲請均駁回。

	107/12/27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467號刑事裁定主文：抗告駁回。

	108/10/07
	陳訴人委任社團法人臺灣冤獄平反協會向本院陳訴，其因竊盜案件被查獲，惟遭不當指認為他案嫌犯，第二分局辦理指認過程涉有違失。


調查委員先於108年10月21日親赴第二分局，實地瞭解陳訴人所涉案件相關檔案之保存情形及當時承辦或參與之警務人員是否尚有在職者；嗣於108年12月13日親至澎湖監獄與服刑中之陳訴人當面訪談；又於109年1月13日詢問目前服務於臺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四隊之陳分隊長(其在當時曾列隊於被指認對象中)。另為瞭解陳訴人所涉案件是否在同一時期有以類似交通工具(黑色VINO輕型機車)犯案者，請臺南市警局清查94年10月至95年6月間該局轄區受理重大刑案通報資料，案經臺南市警局[footnoteRef:1]於109年2月26日函送相關資料。業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1:   臺南市警局109年2月26日南市警刑偵字第1090093465號函。] 

依內政部警政署90年8月20日頒布之「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及該程序要領於92年8月12日修正列於「警察偵查犯罪規範」第92條，明定如需實施被害人、檢舉人或目擊證人指認犯罪嫌疑人之應遵行事項。臺南市警局第二分局偵查隊在安排強盜案及搶奪案被害人指認陳訴人時，除強盜案部分另有「僅提供陳訴人1人前科照片供王女指認」之瑕疵外，2案皆有「被指認人外型上有重大差異、被指認之6人中僅有陳訴人1人著囚服戴手銬可能產生暗示或誘導作用、未告知犯罪嫌疑人並不一定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等指認瑕疵，違反上開指認規定，臺南市警局第二分局應檢討改進。
依規定指認犯罪嫌疑人前應由指認人先陳述嫌疑人特徵，不得有任何可能暗示或誘導之安排出現，必須告訴指認人，犯罪嫌疑人並不一定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應為非一對一之成列指認；被指認之人在外形上不得有重大差異；不得以單一相片提供指認等：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404號判決指出，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中，並未有關於指認程序之規定，目前司法警察(官)調查犯罪所為之指認，係依內政部警政署所發布之「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於90年8月20日發布，92年8月12日修正列於「警察偵查犯罪規範」第92條)，規定如需實施被害人、檢舉人或目擊證人指認犯罪嫌疑人，應依下列要領為之：「一、指認前應由指認人先陳述嫌疑人特徵。二、指認前不得有任何可能暗示、誘導之安排出現。三、指認前必須告訴指認人，犯罪嫌疑人並不一定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四、實施指認，應於偵訊室或適當處所為之。五、應為非一對一之成列指認(選擇式指認)。六、被指認之人在外形上不得有重大差異。七、實施指認應拍攝被指認人照片，並製作紀錄存證(紀錄表格式如附件)。八、實施照片指認，不得以單一相片提供指認，並避免提供老舊照片指認。」[footnoteRef:2]又法務部於93年6月23日修正發布之「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其第99點[footnoteRef:3]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方式之相同規定，資為偵查中為指認之準據，俾使指認之程序正當化，袪除指認過程可能發生之誤導情事，提高案發之初所為指認之正確性，避免發生指認錯誤，造成錯判冤獄。上揭指認規則，係參酌先進法治國家實務運作之規範，旨在導正長期以來調(偵)查實務有關犯罪嫌疑人之指認程序草率，應認屬於保障犯罪嫌疑人之正當程序，具有補充法律規定不足之效果；且為內政部警政署及法務部依其行政監督權之行使所發布之命令，作為所屬機關人員於執行指認犯罪嫌疑人職務之依據，自有其拘束下級機關及屬官之效力，應認屬於具有法拘束力之法定正當程序。 [2:  「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規定，偵查人員應審慎勘察刑案現場，詳細採取指紋、體液、痕跡等證物，以指證犯罪嫌疑人，如需實施被害人、檢舉人或目擊證人指認犯罪嫌疑人，應依下列要領為之：「一、應為非一對一之成列指認(選擇式指認)。二、指認前應由指認人先陳述犯罪嫌疑人特徵。三、被指認之人在外形上不得有重大差異。四、指認前不得有任何可能暗示、誘導之安排出現。五、指認前必須告訴指認人，犯罪嫌疑人並不一定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六、實施指認，應於偵訊室或適當處所為之。七、實施指認應拍攝被指認人照片，並製作紀錄存證。八、實施照片指認，不得以單一相片提供指認，並避免提供老舊過時照片指認。」該程序要領於92年8月12日修正列於「警察偵查犯罪規範」第92條，內容同上述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404號判決所載之8點指認要領。]  [3:  法務部93年6月23日修正發布之「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99點規定：「檢察官對於有必要指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案件，為期勿枉勿縱，應審慎為之，確實依照本法之規定，實施全程錄音及必要時全程錄影，並依案情之需要，以各檢察署所設置單面指認玻璃及雙向視訊系統，實地操作使用。」(第1項)「指認前應由指認人先陳述犯罪嫌疑人之特徵，於有數人可供指認時，對於可供選擇指認之人，其外型不得有重大之差異。指認前必須告知指認人，真正之犯罪嫌疑人並不一定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且不得有任何可能誘導之安排出現。」(第2項)「檢察官行訊問或檢察事務官行詢問並製作指認之供述筆錄時，應要求證人將目擊經過、現場視線及犯罪嫌疑人之容貌、外型、衣著或其他明顯特徵等查證結果予以詳述，命書記官一併附記於筆錄內，以便與指認之結果進行核對查考。」(第3項)] 

前述「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於106年1月26日經內政部警政署修正發布名稱為「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注意事項」及全文10點，嗣於107年8月10日修正，茲列述重要之指認規定：
實施指認，原則上應指派非案件偵辦人員辦理。指認原則上應於設置單面鏡之偵詢室或適當處所進行，並全程連續錄音及錄影。(第2點)
指認前應由指認人先就犯罪嫌疑人特徵進行陳述，並詢問指認人與犯罪嫌疑人之關係及雙方實際接觸之時間地點，以確認指認人對於犯罪嫌疑人之知覺記憶為客觀可信。(第3點)
指認前不得向指認人提供任何具暗示或誘導性之指示或資訊，並應告知指認人，犯罪嫌疑人未必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第4點)
實施指認，應依指認人描述之犯罪嫌疑人特徵，安排6名以上於外型無重大差異之被指認人，供指認人進行真人選擇式列隊指認。但犯罪嫌疑人係社會知名人士、與指認人互為熟識、曾與指認人長期近距離接觸或為經當場或持續追緝而逮捕之現行犯或準現行犯者，得以單一指認方式為之。(第5點)
實施真人指認時，應使被指認人以不同之角度接受指認，並逐一拍攝被指認人照片。(第6點)
實施照片指認時，不得以單一照片提供指認，並應以較新且較清晰之照片為之，避免使用時間久遠、規格差異過大或具有暗示效果之照片。實施監視錄影畫面指認或其他資料指認時，應參考前項要旨為之。(第7點)
2名以上指認人就同一犯罪嫌疑人進行指認時，應予區隔，並先後為之。(第8點)
陳訴人主張本案警察機關有瑕疵不法之處：
本案第二分局草率辦理本案指認程序，造成證人記憶之污染：
搶奪罪部分，本案第二分局安排陳訴人於身著囚服、戴手銬腳鐐戒具之情況，接受被害人莊姓姊妹列隊指認，該指認程序明顯違法不當：
經查，未成年被害人莊姓妹妹於95年2月10日於警局第一次指認陳訴人，警方未令莊姓妹妹先陳述歹徒的特徵、當日所穿之衣物及騎乘之機車下，即安排陳訴人身著囚服、並戴著手銬、腳鐐之戒具與其他充數之人進行列隊指認，該指認明顯違法。
未成年被害人莊姓姊姊亦於95年2月10日於警局製作筆錄，依據該次訊問光碟逐字稿可知，莊姓姊姊已陳述該名行搶之行為人之特徵：「差不多30幾歲」、「短頭髮」、「頭髮前面一撮白白的」、「眉毛比較粗」、「矮矮壯壯的」等特徵，惟第二分局安排陳訴人之外其他充數之人全無該證人陳述之特徵，反是陳訴人身著囚服、並戴著手銬、腳鐐之戒具。
依當日錄影畫面，莊姓姊妹分別站在指認室之單面鏡外，全程觀看施用手銬、腳鐐的陳訴人被警方安排於其他警員中供指認，甚至於其後更換排列順序作第二次列隊指認時，亦在被害人面前更換，其間更有警員對陳訴人大聲斥責等情， 至為草率，其目的並非讓莊姓姊妹辨明歹徒為何人，僅係為製造有罪證據交差而已，毫無可信性可言。依當時適用之內政部警政署90年8月20日頒佈「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之規定，本次指認至少有指認前未由指認人先陳述犯罪嫌疑人特徵；被指認人外型上有重大差異；僅有陳訴人一人著囚服、手銬、腳鐐情狀下，顯屬暗示、誘導之安排；未告知犯罪嫌疑人並不一定存於被指認人之中等瑕疵，不符該程序要領。
強盜罪部分，第二分局先提供陳訴人單一照片供證人王女指認，再安排陳訴人於身著囚服、施用手銬、腳鐐戒具之情況接受列隊指認，該指認程序亦有明顯違法不當：
第二分局於95年2月8日通知證人王女指認，係於王女尚未陳述嫌疑人的特徵下，即提示載有陳訴人年籍、姓名、身高之資料照及陳訴人於前案留存之語音檔，供王女為「是非式之單一指認」，此指認過程完全不符指認相關規範，已嚴重污染王女之記憶。
嗣於95年2月10日，第二分局通知王女第二次指認，雖當日筆錄記載為列隊指認，但警方於未令王女陳述歹徒的特徵時，即安排其他充數之人，列隊隊伍中只有陳訴人一人穿囚服、戴手銬，王女站在指認室之單面鏡外，全程觀看帶著手銬、腳鐐的陳訴人從椅上被警方拉起，安排於其他警員中供指認，甚至於其後更換排列順序作第二次列隊指認時，亦在王女面前更換，更有警員發現陳訴人戴著手銬說出：「手銬給他拔起來，謀按呢傷憨啦(台語，譯：不然這樣太離譜了)」等語，並拉下陳訴人袖口遮掩手銬。
第二分局先後2次辨理證人王女之指認有不法進行單一相片指認；指認前未由指認人先陳述犯罪嫌疑人特徵；被指認人外型上有重大差異；僅有陳訴人一人著囚服、手銬、腳鐐情狀下，顯屬暗示、誘導之安排；未告知犯罪嫌疑人並不一定存於被指認人之中；未依照紀錄表格式製作記錄存證等情形，明顯未依「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辦理，該指認程序有重大明顯之瑕疵。
經查二案，一為搶奪，一為強盜，類型已有不同，且被害人第一時間所描述之嫌疑人特徵亦有差異，二案是否為同一嫌疑人所為已有可疑，然經第二分局以瑕疵指認程序使被害人為指認後，相關人等之陳述即有轉折，而趨向陳訴人，顯受該指認瑕疵所污染：
經查，強盜案發生於95年1月27日0時30分許，被害人王女於當日報案警詢稱歹徒身高165公分、中等身材，穿著深色外套、深色長褲；搶奪案發生於95年1月29日17日時許，被害人徐女(莊姓姊妹之母)當日報案警詢稱歹徒身高約170公分、體重50公斤，並稱歹徒穿著上衣咖啡色、長褲咖啡色。二者描述之身高、體型顯然不同，犯罪工具亦有差異， 二案是否為同一嫌疑人所為已有可疑。而陳訴人身高為177公分，體重超過80公斤，身材壯碩，與二人所描述之身型顯有不同。
惟被害人分別於95年2月8日、95年2月10日經第二分局高度誘導暗示之指認程序，並指認陳訴人為涉案人後，王女於一審審理時，即稱歹徒身高170公分到180公分、至少175公分以上、約179公分云云，莊姓姊姊於一審逕稱歹徒身高與陳訴人一樣，顯已受警方瑕疵指認而影響其記憶。
指認瑕疵乃造成冤案之一大主因：
依據國外冤案之統計數據，「指認錯誤」是造成誤判的最大原因。而關於「指認錯誤」之成因，文獻上多有討論，有學者引用國外心理學之研究發現，人的記憶是可以塑造並加以操控，警察只拿一張照片或只以一個嫌犯請證人指認，在此種「單一指認」的情況下，證人沒有可以比較的對象，也就比較容易出錯；再者，由於指認對象只有一個人，當證人記憶不清而妄加猜測時，被指認人被證人指認的機率將是100%，因此單一指認如今被普遍認為是不可靠的指認方式。
此外，心理學家認為「多次指認」也會造成錯誤記憶以及指認人錯誤的自信心，因為在多次指認之情形，指認人為使自己的先前之指認合理化，自然對於後續之指認充滿信心， 此種現象心理學家稱之為「承諾效應」。
本案警詢時之指認不論是單一照片指認或是其強烈誘導性之列隊指認，都極可能造成錯誤指認，且由證人王女、莊姓姊妹前後不一的陳述以觀，在看到陳訴人後，證人有記憶改變或修改證言的情形，惟法院於捨棄警詢筆錄後，仍執證人偵訊筆錄及審判筆錄定罪，未說明何以警詢時誘導指認所產生之錯誤何以不會延續至偵查及審判，與現代心理學研究或社會科學研究相悖，造成本件冤案。
經查第二分局偵查隊在安排強盜案被害人王女及搶奪案未成年被害人莊姓姊妹指認陳訴人時，除強盜案部分另有「僅提供陳訴人1人前科照片供王女指認」之瑕疵外，2案皆有「被指認人外型上有重大差異、被指認之6人中僅有陳訴人1人著囚服戴手銬可能產生暗示或誘導作用、未告知犯罪嫌疑人並不一定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等指認瑕疵：
就強盜案被害人王女指認陳訴人部分：
第二分局偵查隊於95年2月8日15時57分通知王女前來以照片指認當天強盜其財物之嫌犯，據第2次調查筆錄記載，(問：妳今(8)日因何事至本分局製作第2次警詢筆錄？)因為警方通知我，要我前來指認我在當天被人搶奪之嫌疑犯。(問：警方提供陳訴人之照片供妳指認是否為當天尾隨妳搶奪財物之嫌犯？)正是此人無誤。從上開筆錄記載及所附指認照片可證，警方僅提供陳訴人個人2年前之前科照片供王女指認，違反上開「不得以單一相片提供指認」之規定。

第二分局偵查隊於95年2月10日16時24分通知王女前來當面指認當天搶奪其財物之嫌犯，據第3次調查筆錄記載，(問：妳今(10)日因何事至本分局製作第3次警詢筆錄？)因為警方通知我，要我前來當面指認我在當天被人搶奪之嫌疑犯。(問：警方現場提供1至6號排列相關人等，讓妳第1次當面指認為幾號搶奪嫌犯(詳如現場照片、影帶)？)是第2號嫌犯無誤。(問：警方現場提供1至6號排列相關人等，讓妳第2次當面指認為幾號搶奪嫌犯(詳如現場照片、影帶)？)是第4號嫌犯無誤。但警方未告知犯罪嫌疑人不一定存在被指認人之中。
	
	

	
	


本院詢問目前服務於臺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四隊之陳分隊長，其當時有在被指認對象之中，本院勘驗95年2月10日的王女指認影像檔請陳分隊長協助確認除陳訴人外之5人。其表示指認畫面中6人除陳訴人外，其餘5人皆為第二分局的員警，拿1號牌的是陳偵查佐(現在還在職，印象中是擔任小隊長)，拿2號牌的是陳訴人，拿3號牌的是朱偵查佐(已經退休)，拿4號牌的是我，拿5號牌的是賴偵查佐(已經退休)，拿6號牌的是派出所蔣姓員警(應該還在職，在派出所當巡佐)。

(00:51) 5號賴偵查佐說「手銬給他拔起來，謀安呢傷憨啦(台語，指這樣太離譜了)。」(00:59)畫面中3號朱偵查佐嘗試將陳訴人的袖子拉下來，(01:04)畫面中外面制服員警進入指認室協助將袖子拉下遮掩手銬。陳分隊長表示對這段過程沒有印象。(01:25)王女在指認室外準備指認，應該也有看到遮手銬這段過程。(01:42)王女指認2號為嫌疑犯。
	
	

	
	

	
	


(02:22)6人調換位置，拿1號牌的是朱偵查佐，拿2號牌的是陳偵查佐，拿3號牌的是我，拿4號牌的是陳訴人，拿5號牌的是派出所蔣姓員警，拿6號牌的是賴偵查佐。(02:32)王女指認4號為嫌疑犯。
	
	


綜合上述指認畫面可知，除陳偵查佐及蔣姓員警年紀與陳訴人較為接近外，其餘3人年紀及外型相去甚遠，與「被指認人在外型上不得有重大差異」之指認規定相悖。另僅有陳訴人1人著囚服、戴手銬，是有可能對指認者產生暗示或誘導之作用，與「指認前不得有任何可能暗示、誘導之安排出現」之指認規定有違。又請王女指認犯罪嫌疑人前未特別告知其不一定在被指認的行列中，與「指認前必須告訴指認人，犯罪嫌疑人並不一定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之指認規定不符。陳分隊長表示為何沒有考慮要找與陳訴人身形外觀近似的同仁進來，因為隊長說有空的人就進去。為何要讓陳訴人帶手銬指認，因他是借提人犯，所以手銬不能去除，也怕他自殘及脫逃。
至於陳訴人所稱有「指認前未由指認人先陳述犯罪嫌疑人特徵」之瑕疵容有誤解，經查王女於95年1月27日凌晨被強盜財物後，於當日12時5分至第二分局長樂派出所報案，據第1次調查筆錄已記載歹徒特徵為一名男子，身高約165公分、中等身材、髮型為短髮等語，顯見95年2月8日進行照片指認及2月10日進行當面指認前已有陳述犯罪嫌疑人之特徵。
就搶奪案被害人莊姓姊妹指認陳訴人部分：
莊姓妹妹指認部分：
第二分局偵查隊於95年2月10日19時3分通知莊姓妹妹前來指認當天搶奪其母親財物之嫌犯，警方提示第1張照片問1至6號之人幾號是搶奪嫌犯，莊姓妹妹答是3號。警方提示第2張照片問幾號是搶奪嫌犯，莊姓妹妹答是2號。但警方未告知犯罪嫌疑人不一定存在被指認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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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勘驗95年2月10日的莊姓姊妹指認影像檔請陳分隊長協助確認除陳訴人外之5人，陳分隊長表示指認畫面中6人除陳訴人外，其餘5人皆為第二分局的員警，影像畫面中拿1號牌的是陳訴人，拿2號牌的是洪偵查佐(已經退休)，拿3號牌的是胡小隊長(已經退休)，拿4號牌的是賴偵查佐(已經退休)，拿5號牌的是郭偵查佐(已離職)，拿6號牌的是我。
[image: ]
(01:19)隊長進來讓1、2號位置對調，其餘4人未調動，指認者為莊姓妹妹，(01:37)指認嫌犯為2號。(01:52)後來再調整位置，我到1號位置，拿2號牌的是洪偵查佐，拿3號牌的是陳訴人，拿4號牌的是賴偵查佐，拿5號牌的是郭偵查佐，拿6號牌的是胡小隊長，(2:17)莊姓妹妹指認3號為嫌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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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姓姊姊指認部分：
第二分局偵查隊於95年2月10日19時10分通知莊姓姊姊前來指認當天搶奪其母親財物之嫌犯，據第1次調查筆錄記載，(問：你今(10)日因何事由妳媽媽徐女陪同至本隊接受警方製作詢問筆錄？)我媽媽徐女正方形黃黑色格子的皮包在95年1月29日下午17時左右，在「臺南蔡虱目魚」店門前騎樓地(成功路401號)被一個壞人搶走，我當時在場也有看到那個歹徒，所以由媽媽陪我來做筆錄。警方提示第1張照片問1至6號之人幾號是搶奪嫌犯，莊姓姊姊答是1號。警方提示第2張照片問幾號是搶奪嫌犯，莊姓姊姊答是5號。但警方未告知犯罪嫌疑人不一定存在被指認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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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勘驗95年2月10日的莊姓姊妹指認影像檔，(01:10)莊姓姊姊指認嫌犯為1號[footnoteRef:4]。 [4:  至於莊姓姊姊第2次指認持5號牌為嫌犯之影像段落於勘驗時因光碟因素未見，雖無法擷圖佐證，但有上開指認照片為憑，堪信為真實。] 


綜合上述莊姓姊妹指認畫面可知，陳訴人以外之5人年紀及外型與陳訴人相去甚遠，與「被指認人在外型上不得有重大差異」之指認規定相悖。另僅有陳訴人1人著囚服、戴手銬，是有可能對指認者產生暗示或誘導之作用，與「指認前不得有任何可能暗示、誘導之安排出現」之指認規定有違。又請莊姓姊妹指認犯罪嫌疑人前未特別告知其不一定在被指認的行列中，與「指認前必須告訴指認人，犯罪嫌疑人並不一定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之指認規定不符。
至於陳訴人所稱有「指認前未由指認人先陳述犯罪嫌疑人特徵」之瑕疵容有誤解，經查徐女於95年1月29日17時許被搶奪皮包後，於當日18時10分至第二分局長樂派出所報案，據第1次調查筆錄已記載「聽我女兒說當時有一名年約30歲左右的男子已經躲在附近看我們很久，趁我們大人不在現場時搶走我放在我女兒座位後方的皮包後逃逸，歹徒特徵為身高約170公分、體重約50公斤、髮型為短髮」等語，顯見95年2月10日莊姓姊妹進行照片指認及當面指認前已有告知其母親有關犯罪嫌疑人之特徵並經由其母親報案時陳述。另據陳訴人所提供莊姓姊姊95年2月10警詢錄音譯文，(22:19-23:10)警方請莊姓姊姊把看到歹徒的樣子描述一下，其答年約30幾歲，留短頭髮，頭髮前面有一撮白白的，眉毛比較粗，長得壯壯的，身高沒辦法確定等語，(29:51-32:42)警方拿兩組照片請莊姓姊姊先後各指認嫌犯1次，亦顯見在指認前有先由指認人陳述犯罪嫌疑人之特徵。
陳分隊長於本院詢問時表示，以其從事刑事偵查工作多年經驗來看，指認應找與嫌疑犯身型外觀相似的人較妥，如果陳訴人必須用手銬，其他協助指認者也應該一併用手銬。要等警方準備好以後，再請被害人來指認，不要讓他看到調換位置過程較合理，已具體指出本案第二分局在95年間進行指認程序有不夠周妥之處。
綜上，依內政部警政署90年8月20日頒佈之「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及該程序要領於92年8月12日修正列於「警察偵查犯罪規範」第92條，明定如需實施被害人、檢舉人或目擊證人指認犯罪嫌疑人之應遵行事項。臺南市警局第二分局偵查隊在安排強盜案及搶奪案被害人指認陳訴人時，除強盜案部分另有「僅提供陳訴人1人前科照片供王女指認」之瑕疵外，2案皆有「被指認人外型上有重大差異、被指認之6人中僅有陳訴人1人著囚服戴手銬可能產生暗示或誘導作用、未告知犯罪嫌疑人並不一定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等指認瑕疵，違反上開指認規定，臺南市警局第二分局應檢討改進。
陳訴人所涉2案，臺南地院一審及臺南高分院二審判決在程序事項皆認為「起訴書既未以被害人警詢中之證述內容為證據方法，雖證人指認被告之過程確未依程序要領辦理，從而被害人3人之警詢筆錄原本即非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嗣經最高法院判決駁回搶奪案上訴而定讞，強盜案部分撤銷發回更審。臺南高分院更一審判決駁回強盜案之上訴，惟最高法院第2次判決以更一審判決「徒以被害人於偵審中所為單一指認陳訴人」為撤銷理由之一發回更審，臺南高分院更二審判決以「指認瑕疵」列為改判無罪理由之一；惟最高法院第3次判決又以「證人之指認程序與相關要領規範不盡相符時，尚難謂係違反法律位階之法定程序」為撤銷理由之一發回更審，臺南高分院更三審判決以「非單以證人之指認為被告論罪之唯一依據時，不得僅因證人之指認程序與相關要領規範或其他學者個人之見解未盡相符，遽認其指認有瑕疵」列為駁回上訴理由之一，嗣經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號判決駁回上訴，至此強盜案三審定讞。第二分局之指認程序雖有調查意見一所列不符指認要領之情事，惟是否足以影響後續審判結果之合法性，在臺南高分院與最高法院發回更審間來回拉扯。究竟證人之指認程序與相關要領規範違背時是否即影響判決效力，最高法院判決間常有不同論述，宜由最高法院召開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另2案被害人之指認錄影於審理中皆未被調查，為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所規定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宜依同法第441條規定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
臺南地院判決(95年度訴字第948號)及臺南高分院判決(96年度上訴字第391號)在程序事項皆認為「起訴書既未以被害人警詢中之證述內容為證據方法，雖證人指認被告之過程確未依程序要領辦理，從而被害人3人之警詢筆錄原本即非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嗣經最高法院判決(96年度台上字第3757號)駁回搶奪案上訴而定讞，強盜案部分撤銷發回更審：
臺南地院96年2月9日95年度訴字第948號判決：
主文：陳訴人犯攜帶兇器強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10年；又犯搶奪罪，累犯，處有期徒刑1年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1年4月。
理由有關程序事項：陳訴人之辯護人雖另以證人王女、莊姓姊妹於警詢指認被告之程序業已違反內政部警政署所頒「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而認被害人之指訴有受誤導之虞，惟起訴書既未以被害人警詢中之證述內容為本案之證據方法，雖警察機關令證人王女、莊姓姊妹指認被告之過程確未依內政部警政署所頒「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辦理，從而，被害人王女、莊姓姊妹3人之警詢筆錄原本即非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
理由有關實體事項：
強盜罪部分：證人王女分別於檢察官偵查時及該院審理結稱，案發時其騎機車回到租屋處，停好車尚未開門進入，被告即持一把具藍色柄小刀架在其脖子，隨以台語要其交出身上財物，其拿出900元予被告，被告拿錢就走了，當天被告駕駛VINO黑色機車、頭戴半罩式安全帽、面戴口罩，記得被告眼神、聲音及體型等語，並當庭指認被告就是當天持刀強盜之人等語。次查，經警調閱距95年1月17日凌晨0時59分許王女租屋處附近，郡緯街監視器畫面中確有一輛黑色輕型機車停放於該處，亦有監視器翻拍照片1紙可稽。再者，經警持該院法官核發之搜索票扣得被告所有之黑色高領風衣夾克、米黃色長褲各一件，有扣案物品清單一紙在卷可資佐證，均與證人王女指訴之特徵相符。該院審酌證人王女當庭指認被告，並指出被告強盜當日所著衣物與警察扣得衣物特徵相符，足認證人王女之證述內容可資採信，從而，此部分之事實要可認定。
搶奪罪部分：證人莊姓妹妹於檢察官偵查中及該院審理時證稱，當時被告在店外觀察很久，等到其母親(徐女)離開座位，被告就進來搶皮包並打了其手一下，就搶走皮包，可以確認就是當庭被告本人，當時被告頭戴安全帽、戴口罩，穿著米黃色長褲及黑色外衣，因為被告頭部與搶皮包的人頭部一樣，所以可以確認等語；證人莊姓姊姊則證稱：他(指搶奪皮包之人)的頭髮白白的，有看到他的眼睛，當時其與妹妹一起拿母親的皮包，他在店外已經觀察很久，等到母親離開座位時，他就進來搶皮包，並打了妹妹手一下，就搶走皮包等語。此外，復有經警持該院法官核發之搜索票所扣得被告所有之黑色高領風衣夾克、米黃色長褲各一件，有扣案物品清單一紙在卷可資佐證，亦與證人莊姓姊妹證述內容相符。證人莊姓姊妹2人雖均僅十歲許，但於該院接受交互詰問時，態度從容鎮靜，語調清晰，陳述流暢，指證明確，毫無畏懼之色，顯然已有相當程度之識別能力，況渠2人證述內容互核相符，並均明確指出當日搶奪皮包之人所著衣物特徵，且核與扣案被告所有之衣物特徵相符，2人均當面與被告接觸，並無誤認之虞，堪認2人之證述內容確係出於真實，要可採為認定事實之基礎，並且均具有相當強度之證明力。從而，此部分之事實要可認定。
被告及辯護意旨雖一再辯稱其並未持刀強盜及搶奪，證人王女及莊姓姊妹應係誤認，當初警員對其有先入為主之觀念，證人恐受警員誤導云云。惟查：
證人即查獲本案之第二分局朱偵查佐於該院審理時證稱：其自94年9月18日起即擔任第二分局偵查佐，平常會依照盤查過程，自行就犯罪嫌疑人所駕駛機車之款式、廠牌建檔，2案(指本案強盜及搶奪)均發生在其刑事責任區，其受理報案後，即調閱95年1月27日凌晨0時30分於臺南市郡緯街監視器錄影帶，檢視後發現監視器畫面犯罪嫌疑人所駕駛之機車廠牌、款式，騎乘機車之模樣，均與其於95年1月3日查獲被告涉嫌竊盜時所駕駛之姿態、機車廠牌、款式相同，而認定被告有可能涉嫌，因此決定借訊被告等語，並提出95年1月3日查獲被告另涉竊盜案件之照片一紙，及第二分局95年1月3日南市警二刑偵字第0954200214號刑事案件報告書影本一紙在卷可稽，足認證人即朱偵查佐以其長期注意刑事責任區之治安情況，職務上將盤查之紀錄建檔，調閱犯罪地點監視器錄影帶，發現犯罪嫌疑人所使用之機車特徵與其日前查獲被告另犯竊盜罪時所使用機車特徵諸多相符，始針對被告展開調查，進而查獲本案，應可認定。
次查，本案均因犯罪嫌疑人頭戴半罩式安全帽，並戴口罩，致證人均無法完整視得被告面貌，惟證人王女就被告強盜當日所著衣物，駕駛之機車款式、廠牌，騎車姿勢、談吐語氣等特徵，及證人莊姓姊妹則就被告當日衣著、眼神、頭部形狀等特徵，證稱綦詳，且均與被告實際駕駛機車特徵、衣著特徵相符，更均當庭指認行搶之人是被告無誤。從而，該院認為證人3人並無誤認被告，要可認定。
臺南高分院96年5月17日96年度上訴字第391號判決：
主文：原判決撤銷。陳訴人犯強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6年；又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搶奪罪，累犯，處有期徒刑1年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
理由有關程序方面：論述同臺南地院上開判決。
理由有關實體方面：
唯一與臺南地院上開判決不同之處在於「至證人王女於偵審中所證被告曾拿一把藍色柄之小刀抵住伊頸部要求交出金錢等語。然按：證人於案發後當天中午至警局報案並未指證歹徒有持刀抵住頸部情事，且經警持搜索票至被告住處搜索，並未發現有該藍色柄之小刀，是此部分被告是否持刀乙情即值可疑，以當時為凌晨0時30分許，應屬深夜，光線自屬黑暗不良，而於被告持刀抵住頸部之情況下，一般女子在害怕恐懼中，僅能感到有物體抵住頸部，自無再詳看係何物之理，且據王女稱係小刀，則更是難以縮頸朝下目視，此外，復查無任何關於該藍色柄小刀之相關事證，依罪疑惟輕原則，本件證人所述被告持藍色柄小刀部分自無法認定，應僅能認定被告係以不明器物架在王女之頸部，尚難認被告係『持兇器』強盜」。
原審因認被告罪行明確，依法論科，固非無見，然按強盜部分原審認被告所犯之強盜罪具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加重情形，而依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加重強盜罪論處，尚有未妥，理由如前所述。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70條第1項規定之加重，性質上得區分為刑法總則之加重(例如成年人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之類型)與刑法分則之加重(例如故意對兒童或少年犯罪之類型)。而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既為另一獨立罪名，則主文欄應論以成年人對兒童犯搶奪罪，原判決主文未予論及，亦有未洽。被告上訴否認犯罪，雖無理由，但原審判決既有上述之瑕疵，自無可維持，應由該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
最高法院96年7月12日96年度台上字第3757號判決：
主文：原判決關於強盜部分撤銷，發回臺南高分院。其他上訴駁回。
理由有關發回(即強盜)部分： 
原判決事實認定上訴人係於95年1月27日上午0時30分許，駕駛上開輕型機車，在王女住處前，持不明器物強盜王女財物得手後，即駕車逃逸等情，其理由內除依憑王女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時之指訴外，並以警方調閱95年1月27日上午0時59分許在王女租屋處附近，郡緯街監視器畫面中確有一輛黑色輕型機車停放於該處，有監視器翻拍照片一紙可稽，資為認定上訴人確有本件強盜犯行之主要論據。然上訴人既已於案發當日上午0時30分許，強盜王女財物得手，並隨即駕駛該 VINO輕型機車逃逸，則該機車何以於案發約30分鐘後之同日上午0時59分許，仍在該處出現，而被王女住處附近郡緯街之監視器拍下？況依該卷附監視器翻拍照片顯示，該機車影像頗為模糊，似無從辨識其車牌號碼，如何得認其即係上訴人涉犯本件強盜所使用交通工具？亦不無疑問。是該監視器所翻拍之機車照片，尚難認與上訴人被訴本件強盜罪間有何關聯性，乃原判決執為上訴人本件強盜罪論據之一，其採證即難認為適法。且原判決事實所認定案發時間，與該監視器顯示之拍攝時間，既不相符，則原判決引為科刑判決論據，亦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誤。
被害人王女於第二次警詢供稱伊被強盜時，歹徒與伊面對面，且持刀抵住伊脖子，伊因害怕如不交出財物，會遭殺害，故從皮包內拿錢出來等語，渠嗣於偵查中結證更指稱上訴人係持一把有「藍色手柄」之小刀架在伊脖子上，要伊拿錢出來，迨第一審審理時亦為相同意旨之供證。以其當時係直接面對強盜歹徒，因恐遭對方殺害，而交出財物，嗣既能指認其形貌，又已注意及所持器物之手柄顏色，則對所持強盜之工具是否為「刀器」之類，衡情當無不識之理，是王女於警詢及偵審中多次指稱上訴人係持刀強盜，似非不能採信。原判決徒以王女於第一次警詢時未指稱遭歹徒持刀抵住頸部，且嗣於上訴人住處未查獲所指「藍色手柄」小刀，乃不採王女此部分指訴，尚嫌速斷。
理由有關駁回(即搶奪)部分：本件上訴人就原審論處其刑法第325條第1項搶奪罪刑部分，聲明不服，於96年5月31日提起上訴，然對搶奪部分並未敘述理由，事後所補提之上訴理由狀，俱屬強盜部分之上訴理由，對搶奪部分，無隻字片語敘及。迄今逾期已久，於該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此部分上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footnoteRef:5]。 [5:  換言之，陳訴人所涉搶奪罪部分已三審定讞。] 

強盜案部分撤銷發回更審後，臺南高分院更一審判決(96年度上更(一)字第307號)駁回強盜罪之上訴，惟最高法院第2次判決(97年度台上字第261號)以更一審判決「徒以被害人於偵審中所為單一指認陳訴人」為撤銷理由之一發回更審，臺南高分院更二審判決(97年度上更(二)字第63號)以「指認瑕疵」列為改判無罪理由之一；惟最高法院第3次判決(97年度台上字第4047號)又以「證人之指認程序與相關要領規範不盡相符時，尚難謂係違反法律位階之法定程序」為由撤銷更二審之無罪判決發回更審，臺南高分院更三審判決(97年度重上更(三)字第291號)以「非單以證人之指認為被告論罪之唯一依據時，不得僅因證人之指認程序與相關要領規範或其他學者個人之見解未盡相符，遽認其指認有瑕疵」列為駁回上訴理由之一，嗣經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號判決駁回上訴，至此強盜案三審定讞：
臺南高分院96年10月23日96年度上更(一)字第307號(更一審)判決：
主文：上訴駁回(強盜罪部分)。
理由有關程序方面：本件上訴人即被告就被訴涉犯搶奪罪部分，經該院上訴審依刑法第325條第1項搶奪罪論處有期徒刑1年6月，經被告於96年5月31日提起上訴，嗣因未敘述上訴理由，經最高法院以上訴不合法，駁回上訴確定在案。其餘論述同該院96年上訴字第391號判決(略)。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以下僅列出與前審判決不同之處)：
審酌證人王女於偵查及原審均能毫無遲疑指認被告，並指出被告強盜當日所著衣物與警察扣得衣物特徵相符，且王女亦據原審以證人身分令其具結在卷，衡情豈會為此區區9百元，即甘冒被訴誣告、偽證等罪責，而構詞誣陷，因此證人上開指認應無錯誤，從而，足認證人王女之證述內容可資採信，此部分之事實要可認定。
至證人王女於警方第一次詢問時之陳述情節中並未提及被告有持刀，且就被告之身材為中等身材之敘述，與被害人王女於第二次警詢供稱伊被強盜時，歹徒與伊面對面，且持刀抵住伊脖子，伊因害怕如不交出財物，會遭殺害，故從皮包內拿錢出來等語，嗣於偵查中結證指稱上訴人係持一把有「藍色手柄」之小刀架在伊脖子上，要伊拿錢出來，迨第一審審理時亦為相同意旨之供證，前後有別，惟查，關於被害人遭人搶走財物此一情節，以其當時係直接面對強盜歹徒，因恐遭對方殺害，而交出財物，嗣既能指認其形貌，又已注意及所持器物之手柄顏色，則對所持強盜之工具是否為「刀器」之類，衡情當無不識之理，是證人王女於偵審中既已多次指稱上訴人係持刀強盜，從而此部分之情節縱令前後供述不一，係因記憶不清所致，然不影響本案犯罪之認定，又關於被告之身材部分，告訴人就此部分，於原審審理時已另證稱因為不知被告有無彎腰，無法判斷身高等語，自不能因前揭部分不符，即將證人之證述予以不採，從而此部分亦無從據為有利被告之憑據。
被告雖於該院審理時，仍請求傳訊證人王女，然關於當時之情節，業據王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綦詳，已如前述，該院認強盜犯行事證明確，無傳喚該證人之必要，至聲請傳訊證人陳姓同居人部分，則係證明案發當日凌晨被告係在臺南縣仁德鄉家中一節，惟查關於本案強盜情節業經證人王女證述明確，且被告於歷次法院審理均未敘明有此證人，亦未敘明為何直至該院審理時始行傳訊之原因，從而該院認無傳喚之必要，爰未傳喚前揭證人，另被告聲請測謊一節，關於測謊鑑定形式上縱已符合測謊基本要件，而具有證據能力，亦僅能供為審判上之參酌，且其證明力如何，法院仍有自由判斷之權限，該院審酌上揭證據已足認定本案犯罪事實，認無送測謊鑑定之必要。
最高法院97年1月17日97年度台上字第261號(第2次)判決：
主文：原判決(指臺南高分院第二審更審判決)撤銷，發回臺南高分院。
理由：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雖無關於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之規定，然因指認結果恆對指認人造成新的知覺記憶，因此初次指認，仍須採取適當方式，以確保指認之正確性。尤其指認人對原本並不認識之犯罪嫌疑人所為容貌特徵等之記憶，僅止於犯罪發生初時匆促見面觀察而產生，印象不易深刻，故於實施此種指認，自應避免來自調查、偵查人員不當暗示或誘導介入之影響。依內政部警政署發布之「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於90年8月20日訂定發布，92年11月21日修正發布)，明定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於調查犯罪嫌疑人所為之指認，應遵守「於指認前應由指認人先陳述嫌疑人的特徵，不得有任何可能暗示、誘導之安排出現；必須告訴指認人，犯罪嫌疑人並不一定存在於被指認人之中；應採取選擇式之真人列隊指認，而非一對一、是非式的單一指認；其供選擇指認之數人在外形上不得有重大的差異；實施照片指認，不得以單一相片提供指認，並避免提供老舊照片指認」等程序事項。法務部於93年6月23日修正發布之「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其第99點「對於指認犯罪嫌疑人之方式」，亦有相類似之規範，資為偵查中認有必要為指認時之參考。凡此指認程序之規範要領，旨在袪除指認過程可能發生之誤導情事，提高指認之正確性，以防止指認錯誤發生，影響偵查或判決結果之正確性。是法院如採取未依上開指認程序之規範要領所實施之指認為證據者，自宜於判決內說明如何具有確切證據，足認指認人於案發時所處之環境，確能對犯罪行為人觀察明白、認知犯罪行為人行為之內容，該事後依憑個人之知覺及記憶所為之指認為客觀可信之得心證理由及所憑證據，以臻翔實。本件原判決既以警察機關令被害人指認上訴人之過程確未依前揭「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辦理，因而不採被害人於警局之指認為證據。則被害人對於原本並不認識之上訴人之印象，究係存在於警局指認程序之前，或係受警局逕行提示上訴人照片之暗示始形成？此與檢察官嗣後以特定之上訴人一人供被害人所為之指認，是否非來自於被害人先前有受污染之虞之知覺記憶，仍具備可信賴性保障之判斷攸關。原判決就此未為必要之論斷與說明，徒以被害人於偵審中所為單一指認上訴人即係強盜之人為據，遽行判決，自難以昭折服，併嫌判決理由欠備。
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此之補強證據，必須與被害人供述被害經過有關連性者，始足與焉。原判決認定上訴人上開強盜犯行，係以證人王女(被害人)、朱偵查佐(司法警察)之證詞，及扣案之黑色夾克、米黃色長褲各一件為論據。然稽之案內資料，被害人於警局初詢並未供述強盜歹徒有持刀，已與其嗣後所稱持刀之說詞不盡相符；又被害人於第一次警詢時明確供稱歹徒穿著為「深色外套、深色長褲」，其所謂「深色長褲」與扣案之米黃色長褲，得否謂為相同？證人朱偵查佐所證檢視之臺南市郡緯街監視器畫面，其攝錄時間為95年1月27日0時59分42秒，然本件案發時間係同日0時30分許，如依原判決之認定，上訴人於強盜得手後既已逃離現場，何以又在案發後30分仍出現於附近，兩者之間有何關連性？原審勘驗該監視器光碟片結果，既認無法看清楚車牌號碼，又如何得認該騎士即係上訴人？均非無疑。凡此，不惟與判斷被害人陳述之憑信性攸關，更與上訴人有無被訴之加重強盜犯行，以及上開其他證據與被害人供述被害之經過有無關連性而得作為補強證據之判斷，至有關係。為發現真實，自具調查必要性，且非不能調查。乃原審對於上開諸多疑點俱未調查審認，根究明白，遽行判決，已難謂無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且未進一步調查有無其他必要之補強證據，以察被害人此部分指述是否與事實相符，徒以被害人於偵審中均具結陳述為由，遽為上訴人論罪之依據，自欠允洽，其採證亦屬違法。
證人係指在他人之訴訟案件中，陳述自己所見所聞具體事實之第三人，為證據之一種，具有不可替代之性質。刑事訴訟法第176條之1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論何人，於他人之案件，有為證人之義務。」俾能發見事實真相。又證人究應於何時傳喚，事實審法院得依具體個案審酌判斷，刑事訴訟法並無證人傳喚時間限制之規定。證人之證言是否足以證明待證事實，即證言是否具有實質證據力，應以其是否具有憑信性為前提，而與證人於何一時間作證陳述，應無關連。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有無調查之必要，雖屬法院自由裁量權行使之範疇，惟何種情形始認為不必要，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項之規定為斷。上訴人於原審具狀表明待證事項，聲請傳喚其陳姓同居人為證。原判決竟以上訴人於歷審均未敘明有此證人，亦未敘明為何直至原審始行傳訊之原因，因認無傳喚之必要等由，其自由判斷之職權運用，殊難謂為符合論理上之法則，併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臺南高分院97年4月24日97年度上更(二)字第63號(更二審)判決：
主文：原判決關於強盜部分撤銷。陳訴人被訴強盜部分無罪。
理由：
證人王女偵訊結證稱：伊於95年1月27日0時30分許，騎機車回到臺南市中西區郡緯街住處前，被告突然過來，持一把藍色手柄小刀架在伊脖子上，以臺語說把身上的錢拿出來，伊告訴被告其是學生，身上沒有錢，被告說把錢拿出來就是，伊拿出身上的9百元，被告就將錢拿走。當時被告駕駛VINO黑色機車，但沒有記下車牌；被告著黑色夾克、半罩式安全帽，又帶口罩，可以看到他的眼神及體型等語。又於原審證稱：伊於95年1月27日0時30分許，在臺南市中西區郡緯街住處前被人強盜9百元，伊與歹徒面對面，歹徒身高約170至180公分，著深色上衣，戴口罩，安全帽為沒有鏡片半罩，騎類似VINO型機車，不知是山葉或三陽牌等詞。又原審當庭要被告站立，由證人王女指出被告身高，惟證人王女陳稱：現場伊無法說出身高，因為當時伊坐在機車上，不知道他有無彎腰，無法判斷身高等情。依證人王女之證述，其被強盜時，並未見強盜者之全部面貌，就體型之身高，只憑主觀認知之陳述，對強盜者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僅知類以VINO黑色之類型機車，亦不知車牌號碼而得為確切指認，尚不得為被告強盜行為之不利之證明。
證人王女固於警詢時指認強盜者係被告，有指認照片可參。惟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關於指認犯罪嫌疑人及被告程序之規定，如何經由被害人、檢舉人或目擊證人以正確指認犯罪嫌疑人，自應依個案之具體情形為適當之處理。依法務部及内政部警政署於90年5月、8月頒布之「法務部對於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點」、「人犯指認作業要點」及「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中之規定，於偵查過程中指認犯罪嫌疑人，係採取「選擇式」列隊指認，而非一對一「是非式的單一指認」；供選擇指認之數人在外形上不得有重大的差異；實施照片指認，不得以單一相片提供指認，並避免提供老舊照片指認；指認前應由指認人先陳述嫌疑人的特徵、不得對指認人進行誘導或暗示等程序，固可提高指認的正確度，以預防指認錯誤之發生。然指認之程序，固須注重人權之保障，亦需兼顧真實之發現，確保社會正義實現之基本目的。法院就偵查過程中所實施之第一次指認(禁止重覆指認)，應綜合指認人於案發時所處之環境，是否足資認定其確能對犯罪嫌疑人觀察明白、認知犯罪行為人行為之内容，該事後依憑個人之知覺及記憶所為之指認是否客觀可信，而非出於不當之暗示等事項，為事後審查。查證人王女偵訊經檢察官提示警卷照片詢以何以能確定被告係強盜犯行之人時證稱：因為我可以看到他(指強盜者)眼神及體型，在警局中警察有放他(指被告)之前的刑案所錄製的錄音帶，我可以確認是他(指被告)等語；原審證稱：伊警詢之指認是聽他(指被告)講話聲、車子還有衣服。第二次警詢時所為之指認，警局先提供很多照片，聽到很多個聲音，但沒有告知歹徒可能不在其中之一；第三次警詢時所為之指認，也沒有告知歹徒可能不在其中之一，且除被告以外沒有人穿囚服，被告當時手上拿有手套、上腳鍊等情。則本件證人王女在警局所為之指認，係警員先行提供被告他案之筆錄錄音供證人王女聽聞，指認人並非以案發時強盜者所處發音環境，憑個人之知覺及記憶所為客觀指認；又被告一人身著囚服帶著戒具供指認，已有犯罪行為人之暗示，復未告知歹徒可能不在其中，指認人經誘導、暗示而受污染知覺記憶，信賴度極低，該指認即有瑕疵，能否對犯罪嫌疑人觀察明白，已非無疑。再參以前述證人王女被強盜時，並未見強盜者之全部面貌，上揭指認，自難憑採。
公訴人復以：於95年1月27日0時59分42秒，有一部類似VIN0黑色機車在海安路、郡緯街向東經過。而被告亦供認其有一部相類型機車，且係其使用，而認被告有為本件強盜犯行。惟查，證人朱偵查佐證稱：伊任職第二分局偵查佐，承辦本件強盜案，因為之前被告涉有竊盜案，所以知道被告騎的機車，調閱錄影帶，依錄影帶所示機車型式、廠牌、該人體型而借提被告調查等語。而該院勘驗該監視器所拍攝照片之錄影帶，結果：於95年1月27日0時59分許，監視器畫面無法看清機車車牌號碼，監視器直接照向機車停放側面及去時之正面，有勘驗筆錄可稽。則證人朱偵查佐之證述及該監視器晝面及前揭拍攝照片，並無法證明係被告於95年1月27日0時59分42秒，騎其所有機車，在海安路、郡緯街向東經過。又王女係於95年1月27日0時30分許遭強盜，照片上類似VINO黑色機車係於95年1月27日0時59分42秒經過，距案發時間有29分鐘之久，且公訴人起訴認強盜者強盜財物得手後即逃逸，則前揭照片上騎乘機車經過之人是否即係強盜之人，亦難遽認。再，類似VINO型機車，車廠生產後，非僅單一，此為眾所周知之事，亦難以被告使用機車類似被害人王女證述強盜者使用VIN0黑色機車，而推論被告為本件強盜犯行。
再第二分局雖於95年2月10日前往被告原臺南縣仁德鄉住處搜索，查獲被告有高領風衣夾克，而認與證人王女證述強盜者強盜時著黑色夾克相符。查衣服顏色固有數種，惟相同或類似顏色者比比皆是，被告經搜索時並未查獲被陳述使用之刀械，而被告穿著之外套顏色系列有黑色、灰色、土黃色、白色等，有搜索筆錄及照片可參，自難僅以被告擁有黑色系類之高領風衣夾克，遽認犯行。
另被告在被判罪確定之前，應被推定為無罪及被告並無自證無罪之義務，均為刑事訴訟之基本原則，被告否認犯罪所持之辯解，縱無可取，仍不得因此資以為反證某犯罪之論據。本件被告前受有罪判決，抗辯其於案發時係在家裡並未外出，聲請法院傳訊證人陳姓同居人。該院依發回意旨於97年4月10日訊問陳姓同居人證稱：伊與被告原是同居關係，被告案發時在家睡覺，然對本件案發時間為何，竟稱不清楚云云。所證固有瑕疵，惟因被告無自證無罪之義務，此部分自無再行細究必要。
最高法院97年8月22日97年度台上字第4047號(第3次)判決：
主文：原判決(指臺南高分院97年度上更(二)字第63號)撤銷，發回臺南高分院。
理由：
未經參與審理之法官參與判決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3款定有明文。又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筆錄為證，同法第47條亦規定甚明。本件原審審理時，參與審理之法官為審判長葉法官，郭法官、洪法官，有原審97年4月10日之審判筆錄在卷可按，嗣於97年5月1日製作之判決正本，就參與審理之法官仍為同一之記載，惟原審嗣於97年6月4日裁定將參與判決之法官郭法官更正為吳法官，亦有卷附判決正本及更正裁定可考，顯以未經參與審理之法官參與判決，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刑事實務上之對人指認，乃犯罪後，經由被害人、共犯或目擊之第三人，指證並確認犯罪嫌疑人之證據方法。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關於指認程序之規定，如何由證人正確指認犯罪嫌疑人，自應依個案之具體情形為適當之處理，法務部及司法警察主管機關對於指認程序所訂頒之相關要領規範，或學者發表之指認原則，無非提供辦案人員參考之資料，故證人之指認程序與相關要領規範不盡相符時，尚難謂係違反法律位階之「法定程序」，遑論學者個人發表之指認原則。況指認之程序，固須注重人權之保障，亦需兼顧真實之發現，確保社會正義實現之基本目的。如證人於審判中，已依人證之調查程序，陳述其出於親身經歷之見聞所為指認，並依法踐行詰問之程序後，綜合證人於案發時停留之時間及所處之環境，足資認定其確能對被告觀察明白，認知被告行為之內容，該事後依憑個人之知覺及記憶所為之指認客觀可信，並非出於不當之暗示，亦未違悖通常一般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非單以證人之指認為被告論罪之唯一依據時，自不得僅因證人之指認程序與相關要領規範或其他學者個人之見解未盡相符，遽認其指認有瑕疵；苟證人於警詢或偵查中所為之指認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亦應審酌其先前之供述，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之3或之5所規定得為證據之情形，以定其取捨，方符採證法則。原判決雖說明：「本件證人王女警局所為之指認，係警員先行提供被告他案之筆錄錄音供證人王女聽聞，指認人並非以案發時強盜者所處發音環境，憑個人之知覺及記憶所為客觀指認；又被告一人身著囚服帶著戒具供指認，已有犯罪行為人之暗示，復未告知歹徒可能不在其中，指認人經誘導、暗示而受污染知覺記憶，信賴度極低，該指認即有瑕疵，能否對犯罪嫌疑人觀察明白，已非無疑。再參以前述證人王女被強盜時，並未見強盜者之全部面貌，上揭指認，自難憑採。」等旨，認定被害人之指認尚有瑕疵，不足採為被告不利之證據。惟被害人王女於第一次警詢時即已指認對其強盜之人係中等身材、短髮、著深色外套、操台語，騎乘深色輕型機車(山葉牌VINO系列)、深色半罩式安全帽等情，雖其於檢察官偵查時曾證以：「因為我還可以看到他(指強盜者)的眼神及體型，在警局中警察有放他(指被告)之前的刑案所錄製的錄音帶，我可以確認就是他」云云。然其於第一審法院證稱：於第二次警詢指認時，警局提供很多照片，聽到很多個聲音，且不悉囚服型式等情。則被害人於第二次警詢時，警方究竟係單獨播放被告之前案錄音帶或同時播放多個不同聲音，令其辨認？其於警方播放錄音帶之前，是否即已確信被告之聲音？再被害人如不悉囚服之型式，其指認被告之照片及被告本人時，有無因被告穿著囚服而影響其指認？均有疑義，非無研求之餘地，此既攸關被害人或被告之供述，究以何者為真實之判斷，即有根究明白之必要，原審未詳查慎酌，資為判斷之依據，僅執被害人之指認程序尚有瑕疵一端，遽為有利被告之判決，亦有證據調查未盡之違法。
臺南高分院97年9月5日97年度重上更(三)字第291號(更三審)判決：
主文：上訴駁回。
理由有關程序方面：辯護人雖另以證人王女於警詢指認被告之程序業已違反內政部警政署所頒「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而認被害人之指訴有受誤導之虞，惟刑事實務上之對人指認，乃犯罪後，經由被害人、共犯或目擊之第三人，指證並確認犯罪嫌疑人之證據方法。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關於指認程序之規定，如何由證人正確指認犯罪嫌疑人，自應依個案之具體情形為適當之處理，法務部及司法警察主管機關對於指認程序所訂頒之相關要領規範，或學者發表之指認原則，無非提供辦案人員參考之資料，故證人之指認程序與相關要領規範不盡相符時，尚難謂係違反法律位階之「法定程序」，遑論學者個人發表之指認原則。況指認之程序，固須注重人權之保障，亦需兼顧真實之發現，確保社會正義實現之基本目的。如證人於審判中，已依人證之調查程序，陳述其出於親身經歷之見聞所為指認，並依法踐行詰問之程序後，綜合證人於案發時停留之時間及所處之環境，足資認定其確能對被告觀察明白，認知被告行為之內容，該事後依憑個人之知覺及記憶所為之指認客觀可信，並非出於不當之暗示，亦未違悖通常一般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非單以證人之指認為被告論罪之唯一依據時，自不得僅因證人之指認程序與相關要領規範或其他學者個人之見解未盡相符，遽認其指認有瑕疵；被害人王女於警訊時之指認，出於親身經歷之見聞所為指認，且於5張照片中，指認其中一人即被告為對其強盜之人，並於原審時踐行詰問之程序，其指認程序並無瑕疵，自有證據能力。
理由有關實體部分：
被告確於上開、地，身著米黃色長褲、黑色高領風衣夾克駕駛VINO廠牌輕型機車，持兇器短刀抵住王女頸部之強暴方式，致使王女不能抗拒而交出身上財物9百元之事實，業據王女於偵查中結證供稱：「我當時騎著機車回到臺南市郡緯街住處前，我停車尚未開門進去時，被告突然過來持著1把藍色手柄的小刀架在我的脖子，以台語告訴我說將我身上的錢拿出來，我告訴他我是學生，身上沒有錢，被告說把錢拿出來就是，我拿出身上僅存的9百元給他，被告拿了就走了」、「當天被告駕駛VINO黑色機車，著黑色夾克，頭戴半罩式安全帽又戴口罩」、「我可以確定卷內口卡內的被告為上開犯行之人，我有指認該人」、「因為我還可以看他的眼神及體型，在警局中警察有放他之前的刑案所錄製的發音帶，我可以確認就是他」，且檢察官將被告提解出來安排在該署地下室指認室令王女指認，王女亦明確係被告無誤。於原審審理時亦具結證稱：「當天有與被告面對面，他穿深色上衣戴半罩安全帽，身高約170公分至180公分」、「聽他的聲音、車子、衣服，我可確認就是被告」、「指認照片時，警察並未告訴我歹徒是那一個」、「警訊時有聽很多個聲音」、「被告確有拿刀子，刀刃沒有很長，刀柄是藍色」。又警員持原審法官核發之搜索票至被告住處搜索，所查扣之黑色高領風衣夾克、米黃色長褲為被告所有，且其有黑色VINO廠牌輕型機車及黑色安全帽等情，亦據被告供承在卷，再被告之身高為177公分左右，有臺南看守所函送之照片可按，其穿著、機車、身高等特徵與王女之指訴情節均相符，足證王女之指訴應可採信。
證人即查獲本案之第二分局朱偵查佐於原審審理時到庭證稱：其自94年9月18日起即擔任第二分局偵查佐，平常會依照盤查過程，自行就犯罪嫌疑人所駕駛機車之款式、廠牌建檔，本案強盜及經判決確定之搶奪案，均發生在其刑事責任區，其受理報案後，即調閱95年1月27日凌晨於臺南市郡緯街監視器錄影帶，檢視後發現監視器畫面犯罪嫌疑人所駕駛之機車廠牌、款式，騎乘機車之模樣，均與其於95年1月3日查獲被告涉嫌竊盜時所駕駛之姿態、機車廠牌、款式相同，而認定被告有可能涉嫌，因此決定訪查被告等語，並提出95年1月3日查獲被告另涉竊盜案件之照片1紙及臺南市警察局第二分局95年1月3日南市警二刑偵字第0954200214號刑事案件報告書影本在卷可稽，足認證人即朱偵查佐以其長期注意刑事責任區之治安情況，職務上將盤查之紀錄建檔，調閱犯罪地點監視器錄影帶，發現犯罪嫌疑人所使用之機車特徵與其日前查獲被告另犯竊盜罪時所使用機車特徵諸多相符，始針對被告展開調查，進而查獲本案，並無預設之場，應可認定。
本案因犯罪嫌疑人頭戴半罩式安全帽，並戴口罩，致證人均無法完整全視被告面貌，惟證人王女就被告強盜當日所著衣物，駕駛之機車款式、廠牌，騎車姿勢、談吐語氣等特徵皆能證稱綦詳，均與被告實際駕駛機車特徵、衣著特徵相符，已如前述，被告亦自承其有黑色VINO廠牌輕型機車，均自行使用，未曾借予他人，且證人亦當庭明確指認行搶之人係被告無誤。從而，該院認為證人並無誤認被告，要可認定。
至證人王女於警方第1次訊問時之陳述情節中並未提及被告有持刀，且就被告之身材為中等身材之敘述，與被害人王女於第2次警訊供稱伊被強盜時，歹徒與伊面對面，且持刀抵住伊脖子，伊因害怕如不交出財物，會遭殺害，故從皮包內拿錢出來等語，嗣於偵查中結證指稱上訴人係持一把有「藍色手柄」之小刀架在伊脖子上，要伊拿錢出來，迨第一審審理時亦為相同意旨之供證，前後有別，但關於被害人遭人搶走財物此一情節，以其當時係直接面對強盜歹徒，因恐遭對方殺害，而交出財物，嗣既能指認其形貌，又已注意及所持器物之手柄顏色，則對所持強盜之工具是否為「刀器」之類，衡情當無不識之理，是證人王女於偵審中既已多次指稱上訴人係持刀強盜，從而此部分之情節縱令前後供述不一，係因記憶不清所致，然不影響本案犯罪之認定，又關於被告之身材部分，告訴人就此部分，於原審審理時已另證稱因為不知被告有無彎腰，無法判斷身高等語，自不能因前揭部分不符，即將證人之證述予以不採，況王女之警訊筆錄，檢察官及該院均未採為本案證據，而其偵查及原審筆錄，均經具結，並經詰問，自以偵、審之筆錄為可採。
被告請求傳訊之證人即其陳姓同居人雖結證供稱：其自95年3月間與被告同居，95年1月26日晚上被告並未外出云云，惟此重要關係之證人，被告於案發之初均未主張傳訊，且本案發生時間為95年1月26日深夜，陳姓證人則於97年4月10日始到庭作證，時隔2年餘，竟能清楚記得被告當日並未外出，顯已悖常情，況查關於本案強盜情節業經證人王女證述明確，其證言殊不足取。
最高法院98年1月9日98年度台上字第104號(第4次)判決：
主文：上訴駁回。
上訴意旨：
被害人報案時，明確指出行搶者著深色衣、褲，而警方於95年2月10日下午，前往上訴人家中搜索，僅找到數件上衣及一件米黃色長褲，與被害人所稱之深色長褲差異甚多；且被害人於第一審審理時亦表示當時天色昏暗，只能看到歹徒背影，確定上衣顏色，不能確認褲子顏色，原判決未審酌該證詞之前後矛盾，悉予採信，自有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原判決以朱偵查佐之證詞，及警方調閱案發現場之路口監視器為證據。然該監視器之錄影帶，經由最高法院數次發回更審，皆認定監視器畫面中之人與上訴人並無關聯，且更一、二審勘驗上開錄影帶，均認無法看清楚機車車牌，及畫面中人物長相，況警方案發後，何以不調閱95年1月27日0時59分之影帶？其用意何在？原判決亦未詳加審酌，是原判決有證據未查及有違證據法則之違法。
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涉犯本件強盜犯行，僅以被害人之證述為唯一依據，然被害人對於持刀之重要情節，都能因記憶不清而疏忽，原判決以之為不利上訴人之唯一論據，自嫌判決違背法令。
本件於被害人指認前，警方已先提供上訴人之照片供被害人參閱，則如何能期待被害人能以最初被害之印象做出正確指認？再被害人於警方指認之對象固不僅一人，惟僅有上訴人穿著囚衣，戴著手銬腳鐐，又如何期待被害人於指認時不受影響？是該最初之指認程序已因受誤導，其正確性令人懷疑，縱後來被害人再經具結，並有相同之陳述，但已難期其正確性不會受到初始之誤導之污染。況被害人一再因警方辦案及本件偵、審之進度而調整，甚而更改部分說法，則其指認上訴人，非惟前後陳述不一，亦與事實不符，原判決顯有判決理由不當之違法等語。
理由：
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有無之認定，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茍其取捨判斷與認定，並不違背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即不容任意指為違法。又證人之陳述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本件被害人所為之先後證述，雖稍有不一，惟其不利於上訴人之供述部分非無佐證可參，仍不影響其就主要事實之證述所具憑信性，而可資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原判決已就相關事證詳加調查論列，復綜合上訴人之供述、被害人之證言及指認、朱偵查佐之證詞，參互斟酌判斷，資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併已說明：被害人於偵、審之證述，均經具結及詰問，應為信實可取之取捨判斷而得心證之理由，並無判決理由不備及採證違反法則之違法情形。上訴意旨無非就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專憑己見，泛言指摘，再為事實上之爭執，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而為之具體指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若僅枝節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確，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均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原審未依職權或聲請為無益之調查，皆無違法之可言。原判決既認依憑上開證據，上訴人應負之罪責，已臻明確，自認警方於案發後，是否調閱95年1月27日0時59分之錄影帶，均與上訴人有無本件犯行，並無必要關聯性，無為無益調查之必要，仍與法律規定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上訴人自不得執此指摘，資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原判決係以被害人於偵、審時之證述，資為不利上訴人之論據，亦非以被害人之指訴，資為不利上訴人認定之唯一證據，且依卷內資料，又別無證據足資證明被害人所為之證述有虛偽不實而故為誣指之客觀情形。上訴意旨妄指違法，自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執為指摘之正當第三審上訴理由。
其餘上訴意旨，則置原判決之明白論斷於不顧，或仍持原判決已說明理由而捨棄不採之陳詞辯解，再為事實上之爭執，或就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行使，或就不影響於判決本旨之枝節事項，全憑己見，任意指摘，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第三審之要件。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第二分局之指認程序雖有調查意見一所列不符指認要領之情事，惟是否足以影響後續審判結果之合法性，在臺南高分院與最高法院發回更審間來回拉扯。究竟證人之指認程序與相關要領規範違背時是否即影響判決效力，最高法院判決間常有不同論述，宜由最高法院召開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
第二分局之指認程序雖有調查意見一所列不符指認要領之情事，惟是否足以影響後續審判結果之合法性，在臺南高分院與最高法院發回更審間來回拉扯，業如上開(二)所述。
證人之指認程序與相關要領規範違背時是否即影響判決效力，最高法院判決間常有不同論述：
認為會影響判決效力而撤銷發回更審者舉數例如下：
96年度台上字第404號判決：上揭指認規則，係參酌先進法治國家實務運作之規範，旨在導正長期以來調(偵)查實務有關犯罪嫌疑人之指認程序草率，應認屬於保障犯罪嫌疑人之正當程序，具有補充法律規定不足之效果；且為內政部警政署及法務部依其行政監督權之行使所發布之命令，作為所屬機關人員於執行指認犯罪嫌疑人職務之依據，自有其拘束下級機關及屬官之效力，應認屬於具有法拘束力之法定正當程序。如有違反，即屬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原判決採用被害人之指認作為上訴人犯罪之主要證據，但對於司法警察上開違背指認規則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並未說明何以得採為證據之理由，尚屬理由欠備。
本案所涉97年度台上字第261號判決：法院如採取未依上開指認程序之規範要領所實施之指認為證據者，自宜於判決內說明如何具有確切證據，足認指認人於案發時所處之環境，確能對犯罪行為人觀察明白、認知犯罪行為人行為之內容，該事後依憑個人之知覺及記憶所為之指認為客觀可信之得心證理由及所憑證據，以臻翔實。本件原判決既以警察機關令被害人指認上訴人之過程確未依前揭「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辦理，因而不採被害人於警局之指認為證據。則被害人對於原本並不認識之上訴人之印象，究係存在於警局指認程序之前，或係受警局逕行提示上訴人照片之暗示始形成？此與檢察官嗣後以特定之上訴人一人供被害人所為之指認，是否非來自於被害人先前有受污染之虞之知覺記憶，仍具備可信賴性保障之判斷攸關。原判決就此未為必要之論斷與說明，徒以被害人於偵審中所為單一指認上訴人即係強盜之人為據，遽行判決，自難以昭折服，併嫌判決理由欠備。
99年台上字第4087號判決：上開「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係上級機關(警政署)依其職權，就業務處理方式所為之一般、抽象性之規範(行政程序法第159條參照)，其下級機關或屬官，自應受其拘束；且正確指認與否，攸關上訴人等是否犯罪，於上訴人之利益重大，自應究明、釐清。原判決以上開程序要領僅係供警方實施指認之參考，並不具拘束性質；警方未依該要領實施指認，亦難遽指等同警方暗示云云，即有違誤。以上或係上訴人等上訴指摘所及或係該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原判決仍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102年台上字第1539號判決：凡此指認程序之規範要領，旨在袪除指認過程可能發生之誤導情事，提高指認之正確性，以防止指認錯誤發生，影響偵查或判決結果之正確性。是法院如採取未依上開指認程序之規範要領所實施之指認為事後審查判斷者，必須於判決內說明如何具有確切之證據，足認指認人於案發時所處之環境，確能對犯罪行為人觀察明白、認知犯罪行為人行為之內容，該事後依憑個人之知覺及記憶所為之指認為客觀可信，並非出於不當之暗示等各情之得心證理由，否則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警員似已先提供單一之上訴人口卡片供Ａ女指認，嗣後始補行混合數張其他嫌疑人之照片再供指認，其指認過程難謂無違上開指認規則；再者，Ａ女就其記憶中之犯嫌容貌先後比對「口卡片」及「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之上訴人照片，兩者間有如何臉型、髮型、胖瘦等容貌特徵之相同點而得以明確指認二者均為本案強制猥褻犯行之加害人，原判決就此未予調查釐清，並為必要之論斷與說明，自難昭折服，併嫌理由欠備。
認為不當然會影響判決效力者舉數例如下：
95年台上字第3026號判決：按現行刑事訴訟法並無關於指認犯罪嫌疑人、被告(下以犯罪嫌疑人稱之)程序之規定，如何經由被害人、檢舉人或目擊證人以正確指認犯罪嫌疑人，自應依個案之具體情形為適當之處理。依法務部及內政部警政署於90年5月、8月頒布之「法務部對於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點」、「人犯指認作業要點」及「警察機關實施指認犯罪嫌疑人程序要領」中之規定，於偵查過程中指認犯罪嫌疑人，係採取「選擇式」列隊指認，而非一對一「是非式的單一指認」；供選擇指認之數人在外形上不得有重大的差異；實施照片指認，不得以單一相片提供指認，並避免提供老舊照片指認；指認前應由指認人先陳述嫌疑人的特徵、不得對指認人進行誘導或暗示等程序，固可提高指認的正確度，以預防指認錯誤之發生。然指認之程序，固須注重人權之保障，亦需兼顧真實之發現，確保社會正義實現之基本目的。法院就偵查過程中所實施之第一次指認(禁止重覆指認)，應綜合指認人於案發時所處之環境，是否足資認定其確能對犯罪嫌疑人觀察明白、認知犯罪行為人行為之內容，該事後依憑個人之知覺及記憶所為之指認是否客觀可信，而非出於不當之暗示等事項，為事後審查，並說明其認定指認有無證據能力之理由。倘指認過程中所可能形成之記憶污染、誤導判斷，均已排除，且其目擊指認亦未違背通常一般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指認人於審判中，並已依人證之調查程序，陳述其出於親身經歷之見聞所為指認，並依法踐行詰問之程序，而非單以指認人之指認為論罪之唯一依據，自不得僅因指認人之指認程序與上開不具法拘束力之要點(領)規範未盡相符，遽認其無證據能力。
本案所涉之97年度台上字第4047號判決：法務部及司法警察主管機關對於指認程序所訂頒之相關要領規範，或學者發表之指認原則，無非提供辦案人員參考之資料，故證人之指認程序與相關要領規範不盡相符時，尚難謂係違反法律位階之「法定程序」，遑論學者個人發表之指認原則。……綜合證人於案發時停留之時間及所處之環境，足資認定其確能對被告觀察明白，認知被告行為之內容，該事後依憑個人之知覺及記憶所為之指認客觀可信，並非出於不當之暗示，亦未違悖通常一般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非單以證人之指認為被告論罪之唯一依據時，自不得僅因證人之指認程序與相關要領規範或其他學者個人之見解未盡相符，遽認其指認有瑕疵；苟證人於警詢或偵查中所為之指認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亦應審酌其先前之供述，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之3或之5所規定得為證據之情形，以定其取捨，方符採證法則。……此既攸關被害人或被告之供述，究以何者為真實之判斷，即有根究明白之必要，原審未詳查慎酌，資為判斷之依據，僅執被害人之指認程序尚有瑕疵一端，遽為有利被告之判決，亦有證據調查未盡之違法。
99年台上字第2651號判決：刑事實務上之對人指認，乃於案發後，經由證人(包括被害人、共犯或目擊之第三人等)指證並確認犯罪行為人之證據方法。刑事訴訟法並無關於指認程序之規定，如何由證人正確指認犯罪行為人，自應依個案之具體情形為適當之處理。指認之程序，固須注重人權之保障，亦需兼顧真實之發現，以確保社會正義實現之基本目的。就審判中之指認言，審判中之指認乃屬證人在審判中之供述證據，均依人證之法定程序為之，並無違反傳聞法則之問題，而透過交互詰問之調查程序，該供述證據之可信性和真實性已受嚴格檢驗，且案件已進入審判階段，已非偵查中之初次指認亦無誤導偵查方向及侵害被指認人之權益可言，故審判中並無禁止單一指認之必要。如證人於審判中陳述其出於親身經歷之見聞所為指認，並依法踐行詰問之程序後，綜合證人於案發時停留之時間及所處之環境等各項情況，足資認定其確能對被告觀察明白，認知被告行為之內容，該事後依憑個人之知覺及記憶所為之指認客觀可信，並非出於不當之暗示，亦未違背一般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非單以證人之指認為被告論罪之唯一依據，即非不得採為判決之基礎。
108年台上字第176號判決：至於法務部及司法警察主管機關對指認程序所訂頒之相關要領、規範，旨在促使辦案人員注意，非屬法律位階，尚不得僅因指認程序與相關要領或規範未盡相符，遽認其指認程序違法。
籲請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
按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十、依本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者。」同法第441條規定：「判決確定後，發見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者，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
據陳訴人表示對於強盜、搶奪始終陳訴有冤，捲入此案始於員警離譜、瑕疵之列隊指認，然歷經多次審理，法院、檢察署均未曾播放指認錄影之重要證據資料加以調查，顯屬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所規定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宜依同法第441條規定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
綜上，陳訴人所涉2案，臺南地院一審及臺南高分院二審判決在程序事項皆認為「起訴書既未以被害人警詢中之證述內容為證據方法，雖證人指認被告之過程確未依程序要領辦理，從而被害人3人之警詢筆錄原本即非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嗣經最高法院判決駁回搶奪案上訴而定讞，強盜案部分撤銷發回更審。臺南高分院更一審判決駁回強盜案之上訴，惟最高法院第2次判決以更一審判決「徒以被害人於偵審中所為單一指認陳訴人」為撤銷理由之一發回更審，臺南高分院更二審判決以「指認瑕疵」列為改判無罪理由之一；惟最高法院第3次判決又以「證人之指認程序與相關要領規範不盡相符時，尚難謂係違反法律位階之法定程序」為撤銷理由之一發回更審，臺南高分院更三審判決以「非單以證人之指認為被告論罪之唯一依據時，不得僅因證人之指認程序與相關要領規範或其他學者個人之見解未盡相符，遽認其指認有瑕疵」列為駁回上訴理由之一，嗣經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號判決駁回上訴，至此強盜案三審定讞。第二分局之指認程序雖有調查意見一所列不符指認要領之情事，惟是否足以影響後續審判結果之合法性，在臺南高分院與最高法院發回更審間來回拉扯。究竟證人之指認程序與相關要領規範違背時是否即影響判決效力，最高法院判決間常有不同論述，宜由最高法院召開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另2案被害人之指認錄影於審理中皆未被調查，為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所規定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宜依同法第441條規定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


處理辦法：
[bookmark: _Toc70241818][bookmark: _Toc70242207][bookmark: _Toc524902735][bookmark: _Toc525066149][bookmark: _Toc525070840][bookmark: _Toc525938380][bookmark: _Toc525939228][bookmark: _Toc525939733][bookmark: _Toc529218273][bookmark: _Toc529222690][bookmark: _Toc529223112][bookmark: _Toc529223863][bookmark: _Toc529228266][bookmark: _Toc69556899][bookmark: _Toc69556948][bookmark: _Toc69609822][bookmark: _Toc2400397][bookmark: _Toc4316191][bookmark: _Toc4473332][bookmark: _Toc69556901][bookmark: _Toc69556950][bookmark: _Toc69609824][bookmark: _Toc70241822][bookmark: _Toc70242211][bookmark: _Toc421794881][bookmark: _Toc421795447][bookmark: _Toc421796028][bookmark: _Toc422728963][bookmark: _Toc422834166]調查意見一，函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轉請第二分局檢討改進見復。
調查意見二，函請最高法院召開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並函請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
[bookmark: _Toc70241819][bookmark: _Toc70242208]調查意見一至二，函復本案陳訴人。
調查事實及調查意見皆於本院官方網站公布。
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司法及獄政委員會暨內政及族群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bookmark: _GoBack]調查委員：高涌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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